
关于开展教材编写立项申请的通知
各学院（部）：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有关要求，深化职业教育“三教”改革，学校积极鼓励和支持优秀教学团队依据人才培养方案与合作企业开发特色自编教材。根据《荆州理工职业学院教材管理办法》，现组织开展教材建设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突出职业教育的类型特点，统筹推进教师、教材、教法改革，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校企“双元”合作开发教材。以学校教材建设为引领，加强和改进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充分发挥教材建设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中的基础性作用，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二、任务目标

2019年拟遴选建设3-5门，2020年遴选建设5-10门职业课教材，重点支持建设国家级骨干专业、省级品牌/特色/重点专业的核心课程，考虑支持校级骨干专业的职业技能核心课程，努力建设能反映学校优势专业和专业特色的高水平系列教材。教材建设坚持校企“双元”合作开发，倡导使用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并配套开发信息化资源。每3年修订1次教材，教材知识内容随信息技术发展和产业升级情况及时动态更新。

三、申报基本要求
1．教材实行主编负责制。主编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一般应有五年以上教龄，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一定的学术造诣，文字表达能力及责任心强，有一定相关教材编写经历。

2．主编负责教材立项申请，拟定教材编写大纲、编写说明、教材编写体例与结构体系，对参编人员进行分工，参与书稿的撰写工作，负责全书的统稿、送审工作，并对书稿质量负主要责任，参与书稿四分之一以上的编写工作。

3．教材编写人员原则上不超过10人，其中主编不超过2人，副主编不超过3人，编写人员原则上要求有来自企业的专家。编写人员应配合主编，按时、保质保量完成编写任务。书稿完成后，配合主编，根据审稿意见对书稿进行认真修改。

4．教材须依据课程标准，教材篇幅应以课程所在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授课学时折算的字数编写，一般每学时不超过4000字。教学的内容应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及教学的基本要求，注意与相关课程的衔接。
四、申报程序
1．各二级学院（部）教师应根据所用教材情况申报教材选题，并填写《教材编写立项申请表》，交教研室讨论，由二级学院（部）院长（主任）签署意见盖章后于2019年12月20日前交教务处审核，经教务处审核后报学校学术委员会。

2．学校学术委员会对申报的教材选题要认真评议，择优审批，并由学术委员会主任签署审核意见，于1月20日前反馈审核意见和向教务处下达教材建设计划。

请各二级学院（部）认真组织、严格把关，确保此次教材编写立项申请相关工作顺利完成，特此通知。

联系人：罗晓明、周  威
附件1：《荆州理工职业学院教材编写立项申请表》
                                   2019年12月4日

附件1：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教材编写立项申请表

	教材名称
	
	适用层级
	(高职 (中职

	适用专业
	
	计划学时
	

	其他适用专业
	

	适用课程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课  (职业基础课  (职业技能课 (素质拓展课

	是否校企共建
	(是  (否
	版本
	(新编 (修订

	交稿时间
	
	计划使用日期
	

	主编者情况
	姓 名
	
	联系电话
	

	
	职 称
	
	所属教研室
	

	
	电子信箱
	

	
	主要教学经历（起止时间、授课名称、授课对象、授课学时）

	
	主要教研经历（起止时间、项目名称、项目来源、鉴定结论、获奖情况）

	
	曾经编写过哪些教材（教材名称、出版时间、字数、出版社、获奖情况）

	参编者情况
	姓名
	职称
	教研室/公司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教材立项编写依据（简要说明现有教材使用的届数及效果、本教材编写特色等）



	教材编写概要（教材内容简介600-800字，主编撰写）



	教材编写计划进度（主编撰写）

1.完成大纲目录编写的时间：

2.完成书稿编写的时间：

3.书稿交出版社的时间：

4.出版时间：

	四、教材的基本结构（写明主体内容的章节，参编内容分工，主编撰写）



	学院（部）
意见
	                                 院 长：

                                      年    月   日 

	教务处
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学术委员会意见
	                                 主 任：

                                      年    月   日


